
高阳县司法局权责清单事项分表

单位：高阳县司法局（公章）       （共2类、4 项）

	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
	行政检查
	对公证机构、公证员的检查
	高阳县司法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主席令第39号）第五条　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法规定对公证机构、公证员和公证协会进行监督、指导。《公证程序规则》（司法部令第145号）第八条　司法行政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和本规则规定，对公证机构和公证员的执业活动和遵守程序规则的情况进行监督、指导。公证协会依据章程和行业规范，对公证机构和公证员的执业活动和遵守程序规则的情况进行监督。《公证机构执业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101号） 第二十四条　司法行政机关依法对公证机构的组织建设、队伍建设、执业活动、质量控制、内部管理等情况进行监督。《公证员执业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102号）第五条 司法行政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对公证员进行监督、指导。
	1、检查责任：对公证机构、公证员的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限期改正、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3、移送责任：对不属于司法局机关管辖的移送其他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对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

4、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整改完成后，对整改组织情况进行核查。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对本辖区公正机构、公证员监督检查。

2、不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限期改正、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3、对不属于司法局管辖的不移送其他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对涉嫌犯罪的不移交司法机关。

4、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不对公正机构整改整改组织情况进行核查。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2
	行政检查
	对律师、律师事务所的检查
	高阳县司法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五十二条

司法部《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第六十四条
	1、检查责任：对律师、律师事务所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限期改正、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3、移送责任：对不属于司法局机关管辖的移送其他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对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

4、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整改完成后，对整改组织情况进行核查。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对本辖区律师机构、公证员监督检查。

2、不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限期改正、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3、对不属于司法局管辖的不移送其他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对涉嫌犯罪的不移交司法机关。

4、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不对司法机构整改整改组织情况进行核查。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3
	其他权力
	罚没许可证的发放及年审
	高阳县司法局
	《河北省罚没财物管理暂行办法》 《中共高阳县委办公室 高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高阳县司法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会同财政局对全县范围内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执法单位的罚没许可证进行发放、变更及年检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工作职责；

2.徇私舞弊或者有其他渎职、失职行为的；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等规定的行为。
	

	4
	其他权力
	行政复议案件承办
	高阳县司法局
	《中共高阳县委办公室 高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高阳县司法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依法受理、审查复议案件，在规定时限内作出复议决定，依法送达当事人。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工作职责；

2.徇私舞弊或者有其他渎职、失职行为的；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等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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